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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之介紹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之介紹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之介紹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之介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多層次傳銷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益的行銷模式，在我國屢創佳績，吸引眾多直銷

人員投入，蔚為風行。然此種行銷模式，被有些不肖業者當作違法吸金之工具，

以詐欺等不正當手段吸引民眾加入並進行牟利，造成重大社會問題。有鑑於此，

為建構完整的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加強其管理與監督機制，實為當前立法之重

要課題。在國會共識下，於 2013 年 4 月 8 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以下稱

「草案」）迅速通過初審。 

 

名詞名詞名詞名詞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多層次傳銷」定義： 

傳銷業者藉由招募傳銷人員組成銷售網絡，以進行產品、服務之行銷，以擴大其

事業營業版圖。於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參加人須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

廣、銷售商品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獲得銷售利益，即謂之多層次傳銷。徵諸

現行實務，參加人雖未給付一定代價仍從事傳銷活動，形成法律漏洞。因此草案

第 3 條已將「給付一定代價」要件，予以刪除。 

 

「多層次傳銷業者」定義： 

以經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目的，實施傳銷行為之公司、商號、團體或個人，謂之。

草案第 4 條增訂外國傳銷業者在我國實行傳銷計畫者，亦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 

 

「參加人」1定義： 

(1) 參加人係為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藉由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以及介紹他

人參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之傳銷人員。 

(2) 擬制參加人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與傳銷業者約定於累積「支付

一定代價」後，即得取得從事傳銷行為之權利者，視為參加人。惟實務上，

多數業者未要求傳銷人員需支付代價，卻從事傳銷行為，形成法律漏洞。因

此，草案第 5 條修訂該要件為「於一定條件成就後」從事行銷行為者，視為

參加人。 

                                                      
1公平交易法第 8 條所稱之「參加人」，亦即草案所稱之「傳銷商」。因本草案尚未通過，本文以

現行有效法律之用語「參加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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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多層次傳銷之多層次傳銷之多層次傳銷之多層次傳銷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1. 事前報備義務 

從事多層次傳銷之業者，於下列三者情形，應向主管機關（即公平交易委員會）

報備。 

(1) 於開始實施傳銷行為時 

(2) 應報備文件如有變更時 

(3) 停止事業之傳銷行為前 

草案第 6 條至第 9 條所謂「報備」僅表示該事業已納入主管機關之監督管理，即

非意味該事業之傳銷行為係屬合法，如業者從事違法傳銷行為時，仍有本法罰則

適用。如未依法報備者，依草案第 34 條規定，得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2. 誠實告知義務 

為使參加人在加入傳銷事業之際，能獲得正確資訊並審慎判斷，業者負有向參加

人誠實告知之義務，不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亦不得宣導如「只

要加入傳銷，人人都可以賺大錢」之錯誤觀念。草案第 10 條至第 12 條增訂業者

須明確告知招募「參加人」，不得以招募員工或假借其他名義之方式為之。 

 

3. 財報之查核簽證 

為使傳銷業者財政狀況透明化，依現行法規定資本額達到公司法第 20 條第 2 項

所定數額2，或者上年度傳銷營運業務之營業額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該傳銷

事業之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於實務上，多數業者之營業額雖未達一億元惟具有相當規模，有受本法規範之必

要。故草案第 17 條修訂業者之營業額「達到主管機關所定數額者」，即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且參加人得隨時查閱其所屬事業之財務報表。 

 

4. 收入來源限制 

為杜絕「老鼠會」或「拉人頭」之歪風，避免其後新加入之參加人因無法覓得足

夠之人頭而遭經濟上損失，草案第 18 條規定，禁止藉由介紹他人參加而獲取佣

金為主要收入來源。於草案第 29 條加重其罰則，違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台幣一億元罰金，且主管機關得命令該事業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六

                                                      
2 公司法第 20 條第 2項所定數額，即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三千萬元。參照經濟部 80 經商字第

215396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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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下。 

 

5. 行為限制 

為防止傳銷業者謀求暴利，向參加人收取高額費用或大量囤貨等不合理要求，於

草案第 19 條訂定，禁止傳銷業者從事以下行為： 

(1) 巧立各種名義，對參加人收取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費用。 

(2) 對參加人收取顯屬不當之保證金、違約金或其他費用。 

(3) 對參加人要求購買顯非一般人能於短期內售罄之商品數量。 

(4) 以違背其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方式，對特定人給予優惠待遇。 

(5) 不當促使參加人購買或使其擁有二個以上推廣多層級組織之權利。 

(6) 其他顯失公平之要求。 

 

6. 參加人資格限制 

參加人並非傳銷事業之員工，本質上係屬經營自身事業的獨立實業家，雖藉由傳

銷行為而獲取利益，亦承擔經營風險。因此，草案第 16 條規定，業者不得招募

無行為能力人為參加人，如為招募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

書面同意。違反者處以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得按次連罰最高四百萬元罰

鍰。 

 

7. 參加契約內容限制 

業者與欲加入該事業之傳銷人員須簽訂「參加契約」。為保護參加人之權利利益，

並使雙方權利義務臻於明確，草案第 14、15 條規定，該「參加契約」需以書面

之方式訂定，並交付契約正本。其契約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1) 業者依法據實告知之事項 

(2) 參加人解除或終止契約後，退貨與買回等相關處理辦法 

(3) 參加人如違反傳銷事業所訂規定、法律規定或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之情形，

業者得向參加人請求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8. 參加人之解約或終止權行使 

(1) 猶豫期間 

為避免參加人因輕率、無經驗或經濟上弱勢而加入傳銷事業後，始發覺自身不適

任而無法立即退出。因此，法律賦予參加人得於一定期間內反悔或退出該事業之

機會。該猶豫期間之計算，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1 規定自訂約日起「十四日

內」，惟考量參加人需實際從事傳銷業務後，始能確定自身是否適合，故草案第

20 條將猶豫期間延長為「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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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除權或終止權 

參加人退出傳銷組織之際，依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1 規定，參加人應以書面通

知業者「解除契約」。惟立法者考量參加人銷售情況以及已購買商品的存貨數量，

於草案第 20 規定，賦予參加人得擇一主張「解除契約3或終止契約4」之權利。

如參加人購買商品後售出一定數量，此時參加人得選擇主張終止契約，將未售出

商品辦理退貨，且保留已售出商品之價金。 

 

9. 參加人退貨與退費 

(1) 參加後三十日內退出 

參加人自參加後三十日內行使解約或契約終止權，為將參加人之經濟上損失降至

最低，草案第 20 條規定傳銷業者須接受退貨，且以原購買價格全額買回該退貨

商品。 

(2) 參加後退出已逾三十日 

自參加後已逾三十日，參加人有意退出該傳銷事業，在實務上時常受到業者百般

刁難，難以退出。因此，猶豫期間經過後，於草案第 21 條規定，參加人仍得隨

時以書面終止契約，並退還自可提領之日起算六個月內之持有商品，以及要求業

者以原購買價格之百分之九十買回。如已逾六個月者，立法者為減輕業者負擔退

貨成本，依同條規定參加人不得要求退貨及買回。 

(3) 不得阻撓參加人權利行使 

實務上，業者時有以不當方式阻撓參加人行使權利，或扣留佣金、獎金或其他經

濟利益，造成其權益受損，於草案第 23 條明定禁止此行為之發生。 

 

10.  違約金或損害賠償責任 

為確保參加人行使解約或終止權後，不受業者片面自訂的不合理條件限制，於草

案第 22 條規定，業者不得向參加人請求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惟傳銷商品係由第三人提供之情形，如參加人向傳銷業者訂購某廠商所生產之商

品，因參加人解約或終止契約，致傳銷業者無法消化此商品訂單庫存，而業者須

對廠商負擔因退貨所生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於此情形下，立法者為減少業者之

負擔，業者得向參加人請求此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3 有關解除契約之效果，法律關係溯及至締約時失其效力，即法律關係溯及消滅。 
4 有關終止契約之效果，法律關係自契約終止時起向後失效，即法律關係向將來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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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現行法中，多層次傳銷之管制規範為公平交易法，惟因公平交易法係以規範限制

不公平競爭為主，與管制性法規有別。因此，立法者將多層次傳銷單獨立法，於

草案第 38 條規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公平交易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定，不

再適用。 

多層次傳銷事業是以人為基礎之行銷方式，將「傳銷商、事業主、消費者」角色

環環相扣。且搭配彈性的報酬分配制度，有別於一般傳統企業。然此種銷售方式

不應受到少數不肖業者影響，使其受到輿論抨擊，甚至扼殺其發展。因此，期待

日後法案之審議通過，以保護傳銷人員及消費者之權益，並促進整個傳銷產業永

續經營發展。 

 


